（附件三）

保險公證人之受僱人執業登記申請書

受文者：財政部

主　旨：依據「保險公證人管理規則」第八條及第十條規定，檢附下列文件各乙份，申請　　　　　　君受公司僱用擔任簽署工作，辦理執業登記，請　查照。
	申請人
	公司

	營業

所在地
	
	聯絡電話
	（　　）

	受僱人
	
	性別
	□男

□女
	出生

日期
	民國　 年　 月　 日
	身分證

統一編號
	

	住所
	
	聯絡電話
	（　　）

	服務於
	□總公司　　　　　　□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分公司

	分公司

所在地
	（服務於分公司者填列）
	聯絡電話
	（　　）

	執業

種類
	□一般



保險公證人

□海事

	附

件
	受僱人之

１、資格證明（影本），證書編號：

２、最近二年內參加主管機關認可之職前教育訓練證明（影本）。

（證書字號　　　　　第　　　　　號，　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　月結業）

３、身分證明。（身分證影本或戶籍謄本）

４、無管理規則第七條各款規定情事之聲明書。



	申請

日期
	中華民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	申請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公司（蓋章）








PAGE  

